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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前
舉
行
。

▲
討
論
項
冃
料
爲 
改
良
耕®

f  

今
次
之
代
表
大
會
。最
土
要
之
討
論
題
目
。
相
信-

計
劃
如
何
將
中
國
現
在
仍
係
用
落
筏
方
法
耕
種
之
情
形•
- 

改
爲
現
代
化
才
耕
種
方
法
。

」

2  

一
九
六
零
年
之
經
濟
計
劃
。及
預
算
案
。
亦
會
敛
述
一 

如
何
去
協
肋
農
案
走
向
現
代
化
之
途
万
片
、當
然
整
砕
來~ 

說
"
工
業
發
展
仍
然
係
屬
於
主
要
之
一
項
問
晶
。 

- 

政
府
官
員
同
時
會
向
代
表
們
涉
及
於
人
民
公
微
之
前~ 

途
。
人
民
公
社
係
於 
一 九
五
八"
開
始
實
行
。至
現
在
已
一 

經
有
了
二
津
四
干
個
新
單
位
。
人£:
公
騒
係
政
府
將
五
億~

集
體
生
活
及
生
產
。過
着
厚
隊
式5

一
農
民
組
編
起
來
。 

考
市

。

A
9

袖
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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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特
別
娄
具
倉
磁
調
査 1
 

次
事
件
發#
W

質
 *

道 

中
謂
、• 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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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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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
主
席
。由
青
等
癖
舞
网 

委
員
會6
來
調
恐
此
蠢|L./  

政
府
方
面
謂/
布
然 X
 

此
次
處
理
此
事
甚
爲
啓 «

1° 

因!

察
电
躍
豚
.
 

之
容
忍
。始
而
向
暴
潮
绪
遡

2
;

南
非
屠
殺
黑
人
毒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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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

當

•起
禍
係
因
身
份
證
通
行
證
 

英
京
。倫
敦
廿
三
日
加
气 
社
靈
。
整
札
風
界
對
於
南
非
聯
邦
之
白
種A
優
越
政
策 

將
黑
人
大 M
屠
殺
之
行
動
。
已
舞an

反
感
。 

一 

環
，…
中
共
漸
裁
摩
售
。中
國
大
陸
對.於
南
非
政
府
存
薩
胡
地
區
大
量
屠
殺
非
洲
土
人
之
事 

"
。像
一
就
知 

®:足
最
野
蠻
乙
行
国
。
絕
督
輕
例
「
人
權j

。 

一 

中
誤
新
華
社
謂
。
此
種
南
非
白
種
優
越
政
策
。係 
一 神
最
落
电
及
無
公
平
可
言:
政
策 

，..0
放
種
承
策
守
肺
殖
民
主
義
者
留
下
來
之
一
種
最
要
不
得
的
遺
毒① 

.%■■ 
麻
之
塔
新
社
星
图L
H
。
特 
8IJ向
南
非
政
府
之
政
策
作
最
大
之
批
評
。 

在
英
篇
。
侖
敦
星S
-

滲
0.
英
國
食
在
南
非
政
府
館
前
fP 
播
議
。
引
起
了
警
察
之
開 

來
維
持
秩
序
C.
— 

在
下
院
中
。英
首
相
麥
米
倫
之
欣
府
謂
。召
見
南
非
代S
，來
研
究
及
調
查
此
項
暴
動

槍
射
塵
。 

8
K
t

I
、

波國暴動
波
利
傩
警
都
噂
株
 

美
嗨
社
電   

0\ 據
星
就
搴
与 

消
息
。
星
明
六
日
普
 »
 

市
內
發
生
之
武
裝
暴<1

貫 

軍
陵
李
德
斯
禺
上
校.

領 

:

彼
帶
鎖
一
團
警
察
嚳
攻. 

各
政
府
機
關-
胆.最
鲁
政
 

府
軍
所
擊
敢
。
财
察
豪
動.

之
眞
相"
但
是
英
政
府
於
進
行
：̂

調
査
之
蒔
。最
主
要
係 

避
免
了
有
干
涉
南
非
政
策
内
政
之
嫌
疑
。

•
英
工
黨
寥
求
籌
疑
給
予
談
等
礎
難
南
非
人
民
家
屬
之
事 

是
英
政
府
認
爲
此
種
暴
動
。
係
人
爲
的
而
非
天
然
的
。 

故
此
拒
札
此
提
眉
。

，

泳設特會調査 

一 今
日
國
會
之
反
封
黨
領中

國
北
京
。廿
三
日
路
透
社
逐.of 

中
車
人
民
全
國
代
表
太
會
。係
於
秤
月" 

尾
左
近
舉
行
。彼
等
一
年
一
度
之
代
表
一 

大
會
。
而
今
年
之
优
哀
大
會
。
係
於
北
「一 

京
市
由 
心
之
新
而
巨
大
之
禮
堂
肉
孽
行- 

。
然
而
該
代
表
大
會
、究
竟
産
本
扱
何 

日
暴
行
。
仍
未
公
佈
。 

•
"
s

-T) 

才
相
据.在
北
肃s
i
l
L
N
  

y

B

"

二 

座
巨
大
而
宏
偉
之
柱
廊
試
之
塔
豢
共 

集
會
塲
所
、而
所
有
之
年
。
係
由
贅
銅~ 

建
造
而
成
。
而
代
表
一
千
二
百
名
十
將6.

二
擧 

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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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代
 

注
表

△ 
美同時亦責一 
意
大
利
。漢
测
等
國
家

。
均
對
南
非
政
府
之
行
爲
表 

南非政府政策

美
國
亦
同
昭
發
表
指
責

南
非
政
府
之
政
策/
美
國
務

示
不
滿
。

△
黑人大罷工

¥

察襲擊

院
星
理Ilsr^s^k

政
十
；/

一£

府
之
政
策
之
劈.謳
希
望
南 

非
之
暴
動
。能
夠
獲
得
和
平 

之
解
怨
，
。
；

南
非
京
城
廿
三.印
弟 

収
現
。
南
非
土
人
之
暴
動 

一
爲
。
雖
然
稍
減
。
然
而
土

大 會

尾
-

除
了
印
度
首
相
尼
赫
魯 
一 之
軍
事
行
爲
現
在
轉
而
改
變 

之
处
。
泥
係
英
聯
邦
國
家
之 
一 爲
反
對
携
帶(
通
行
證
」
而

會
在
「人
民
禮
堂
」舉
行
彼
等
之
年
會
。 

)• 

此
建
築
物
， 
it 
牆
壁
係
乳
白
色
。三
層
樓
、。倒
武
天 

安
門
外
。共
街
前
面
屋
地
約
三
百
六
十
碼
。

「 

代
表
們
即
會
坐
於
栗
木
之
桌
後
，每
列
桌
均
成.晚
M- 

形
。而
地
面
則
渐
向
F

傾
斜
。
而
政
府
之
領
袖
但F

則 

坐
於
闻
封
代
技
們
之
廣
濶 

110高
起
之
台
上Q 

蟹   

75 

該A
民
禮
堂
。離
塊F
-
百
英
尺
高
之
中
心
天
花
板 

。
刖
掛
起
一 
顆
用
紅
色
玻
璃
製
造
之
星
。重 
一 千
五4
四 

十
三
磅
。
而
會
議
便
在
紅
星
之
下
逆
行
。 

. 

該
人
上
禮
堂
可
以
坐
一
萬
名
人
民
及
其
他
之
聲
者 

。
包
括
外
交
使
節U
記
者
及
其
他
之
名
人
。特
別
蠢
他 

等
來
參
加
禮
堂
之
開
幕
禮
者
。同
時
此
禮
堂
。並
可
以
舉 

行
其
他
之
主
要
公
共
集
曾
。 

：
4
:
、
「 

毎
張
桌
子
之
下 
裝"
「譯
耳
風
」
。可
以
由
人
搭
選 

彼
等
自
己
言
語
之
翻
師
。以
便
於
了
解
演
講
者
之
內
容
。 

此
次
之
代
表
大
會
。係
會
於
中
共
總
理
周
恩
來
四
月

任由一

政
府
領
曲 
對
於
南
非
政
策 

叱
種
行
動
”不
敢
加
予
指
責 

。
而
只
有
偽
得
羞
耻
。

印
度
首
相
尼
赫
魯
。早 
一 

己
評
擊
南
非
政
府
之
白
人
天 

下
政
策
。今
日
彼
頂
。此
次

。

黑
人
們
现
在
不
返
工
之 

罷
工
行
動
。
已
經
漸
漸
推
廣 

。尤
其
是
在
近
地
角
市
及
柔 

城
等
地
方
爲
然
。

税
在
南
非
警
察
破
千
人 -

大
最
屠
殺
非
洲
土
人
並
非
係
一
。
在
裝
甲
車
下
之
保
護
下
。

高
潮7
終
結
。
而
係
建
築
起
一 

， 
將
來
更
大
衝
突
之
因
。

一 

尼
赫
鲁
謂6
我
本
人
曾 

有
如
非 

<.彼
壓
殖
人
民
之
感 
一 

" 
想6

心•
鲁
同

—
責
南
非

在
該
等
暴
動
之
地
方
進
行
。 

更
嚴
密
之
搜
査
及
防
衛
。 

非
洲
黑
，
們
。
於
星
期 

一
一
晚
仍
然
向
警
察
襲
擊
反
向 

建
築
物
放
火
燒
毀
。很
多
非 

洲
黑
人
們
不
返
工
。且
有
數

一 
聯
邦
白
麻
人
店
認 S
優
越
及 

:
認
銘
其
他
合
人
種
爲
次
要 

人
民/
錯
覺
。慌
最
寥
不
得 

者
。
； 
:••.•,
i
小

■

-
百
黑
人C

不
携
自
彼
等
之
通

-
行
證
。
集
體
步
行
至
警
察
局 

-
。要
求
被
捕
。

一
赴
印
京
新
德
里
。與
印
首
相
尼
克
答
舉
行
中
印
邊
爭/
談

報
費
價
巨
表

-爲

原
本
之
抗
議
。係
萝
求 

非
洲
之
黑
人
。不
携
帶(
身 

份
證
』或
「通
行
證
」
。讓 

瞽
察
們
捕
去
。令
到
其
現
有 

之
監
獄
無
法
安
置
大
量
之
犯 

人
。因
被
捕
关
而
不
能
返
工 

。令
到
一 
切
之
工
業
。及
商 

■

於
停
頓
狀
態
。
而
要
求 

政
府
立
刻
放
棄
故
政
策
。 

但
是
因
賞
某
種
原
因
之 

介
入
。使
和
平
之
抗
跋
。轉 

變
总
流
血
之
抗
譜
。 

厶
曾
凸
蕖

厶 
聯國非代表 

請求召開大會 

在
紐
約
聯
合
國
九
名
菲 

洲
代
表
。
要
求
於
个
日
召
開 

大
會
來
决
定
採
取
何
極
行
動 

。
來
反
對
南
非
政
府
。

莫
斯
秋
电
台
廣
播
。彼 

等
决
定
弱
支
持
南
非
土
人
之 

行
動
。英

國
之
工
會
。則/
責 

南
非
政
府
爲
非
洲
人
民
之
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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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國  

<
 議
員 
8!. 
爾
如
今
。一 

•
仙
氏
對
記
老
招
待
會
中 

一
發
丧
獄
見
龍 0.於
彼
宣
誓
就 

職
之
笑
。
彼
仍
然
採
取
中
苏 

政
黨
。
不
行
入
任
瓦
之
軍
事 

集
團
。
：，

神
同
時
公
佈
。彼對一於 

:
，4*fr
，冴".
・\" •<• ••二L•
;
，J
，S 

前
政
府
之
國
有
茶
園
政
策
反 

對
。我
暇
彼
會
將
此
法
令
取 

消
。 
Sa:;准
私
人
經
營
。
一 

錫
蘭
最
大
宗
之
企
業
係 

茶
園
。名
駁
爲
英
國
資
本
所 

擁
有" 

、 

/v̂
????$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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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法院判撥 

華婦爲不合法 

•
冬
朗
度
。加
新
社
電
。 

一
名
來
自
香
港N

華
婦
。在 

伊
六
個
月
居
留
之
遊
歷
紙
期 

間
。
在
奧
太
瓦
產
一
男
孩
。 

安
省
高
等
法
院
星
期
二
日
宜 

判
移
民
部
之
撥
送
伊
出
境
令 

爲
不
作
法
。

法
日
章
氏
宣
判
謂
，
在一 

加
出
生
之
公
民
。
在
其
出
生 

之
時
間
。
便
享
有
某
些
權
利 

。其
中
權
利
之
一
。就
是
有 

權
在
加
拿t
生
活
。其
次
就 

是
行
權
舞
護
其
母
親

-•.至
少 

在
其
宜
年
之
阵
間
得
到
母
愛 

。
故
此
。移
民
部
令
撥
照
婦 

出
境
。是
有
違
反
加
憲
法
精 

神
。4

后
生
夫
人(
譯
音) 

二
十
人
歲C
於
一
九
五
七
年 

十
二
月
間
來
安
省
探
視
其
父 

兄
。伊
之
丈
夫
。
一 名
八
歲 

之
子
及 
一 四
歲
女
兒
甯
留
香 

港
？伊
抵
加
不
久
便
在
奥
太 

瓦
生
一
男
。隨
後
伊
申
睛
永 

久
居
留
。
去
年
七
月
奧
太
瓦 

審
訊
後C

^
伊
之
申
請
拒
絶 

六
。 

-

2̂??̂
??/*̂
??)̂
 

南越河內發生 

霍
亂
流n
信 

南
越
。西
貢 
tt 二
日
路 

透
肚
直
。河
內
電
臺
廣
播
謂 

。
北
越
首
都
河
內
附
近
之
兩 

縣9
;

發
住
霍
亂
症
。至
令

W-
  L  
8
 滲/
死
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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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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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
動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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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爲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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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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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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朗
十
八

<;.• 

.
大
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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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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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
戚
。会
村.村
民
離
生
大
典 

.円
豪
1
 木
棍
玄
聲
 

器4
布
體
耳
鬥
。幾
陰
方
Hr. 

'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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